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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内容：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

场供求情况，按照本议案确定的定价方式，决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上海汇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 2007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

易的执行。预计授权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 3.7 亿元。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方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并进

行表决时，已予以回避；关联方股东——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并进行表决时，也将予以回避。 

鉴于公司房产项目开发建设的需要，公司在上半年度向上海汇丽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丽集团”、“该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汇丽涂料有限公司购买涂料（交易金额为 460 万元人民币），形成了

关联交易，随着房产项目建设进度的推进，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汇

丽集团及其子公司在下半年度将继续发生关联交易。为使公司能根据

经营需要及市场的需求即时决定与关联方的往来或交易，公司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07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执

行。 

一、公司 2007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授权 

1、授权范围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供求情况，按照本议案

确定的定价方式，决定公司 2007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2、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项目开发中发生的有关建筑材料的购销关联交易； 

3、关联交易授权金额 

在上述关联交易范围内，预计 2007 年度将发生的日常经营性购

销关联交易授权金额约为人民币 3.7 亿元。 

4、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为交易价。 

5、关于交易协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汇丽集团及其子公司在正常的业务往来中

构成的关联交易，按照彼此间签署的贸易合同执行。 

6、授权期限 

本关联交易的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起，至 2007 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情况介绍 

1、汇丽集团概况 

汇丽集团是一家生产及销售装潢装饰建筑材料为主的集团性企

业，其下属生产企业有 10 余家，地板、涂料、木门等装潢装饰的生

产和销售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该公司注册资本 4.5 亿元，经营范围：

化学建材、建筑涂料、防水装潢粘结材料、塑料制品、精细化工产品、

房屋配套产品、五金装潢材料、自营进出口业务、木业制品、新型墙



体材料、实业投资等 

2、股权结构： 

公司名称 占其注册资本比例(%) 

南汇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37.33 

上海万业企业两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6.00 

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1.11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4.00 

吴茂文 1.56 

合计 100.00 

 

3、与公司关联关系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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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汇丽集团及其子公司在业务上

是房地产开发中的上下游企业，在此之间因购销而形成的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互惠互利于交易双方，不构成损害任何一方合法权益的情

况。由于此类关联交易金额较大，而购销价格随市场行情不断波动，

交易行为又是在日常经营中持续发生的，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履行上述审批程序需要一

定时间，为此实施本次经营性关联交易便于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及市场

的需求即时决定与关联方交易，有利于在规范公司经营运作的前提

下，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保证开发项目的顺利进行。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成本，提高

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符合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一致利益，公平合理。  

四、交易的事后报告程序 

1、董事会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将在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对 2007 年度内发生的日常经营

性关联交易情况作出说明和报告。 

2、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7 年年度报告中对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进行披露。 

3、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实际执行中发生的超出上述关联交易范

围的关联交易行为，将按照超出情况重新提请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并披露。 



本交易属关联交易，因此董事会就此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

已予以回避，其所代表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数。 

同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此，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控股股东——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在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此议案进行表决时应予以回避。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8 月 28 日 


